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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6 月 27 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

會(以下簡稱全國人大常委會或人大常委會)通過了

《關於授權澳門特別行政區對設在橫琴島的澳門大學

新校區實施管轄的決定》。根據該決定規定：“一、授

權澳門特別行政區自橫琴島澳門大學新校區啟用之日

起，在本決定第三條規定的期限內對該校區依照澳門

特別行政區法律實施管轄。橫琴島澳門大學新校區與

橫琴島的其他區域隔開管理，具體方式由國務院規

定。二、橫琴島澳門大學新校區位於廣東省珠海市橫

琴口岸南側，橫琴島環島東路和十字門水道西岸之

間，用地面積為 1.0926 平方千米。具體界址由國務院

確定。在本決定第三條規定的期限內不得變更該校區

土地的用途。三、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以租賃方式取

得橫琴島澳門大學新校區的土地使用權，租賃期限自

該校區啟用之日起至 2049 年 12 月 19 日止。租賃期限

屆滿，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可以續

期。” 
位於珠海市南部的橫琴，為珠海第一大島，南瀕

南海，東與澳門僅一河之隔，最近處不足 200 米，距

離香港也只有約 45 分鐘船程。正如廣東省發改委對橫

琴的表述：“一國兩制”的交會點、“內外輻射”的

接合部。1 根據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橫琴島將成為中

國“一島兩制”的試驗區。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

授趙成根認為：“國家在澳門回歸 10 年之際採取‘租

地’的形式將土地劃分給澳門大學，是對澳門的扶植

和特殊照顧，具有一定的示範價值。”2 澳門前特首

何厚鏵則興奮不已地說：“這是中央送給澳門的一份

厚禮。”澳大橫琴校區將在校園內全面實施澳門法

律，僅在發生“嚴重事故或災難性事件時”，才尋求

由珠海公安及消防提供協助。3 橫琴島“一島兩制”

的嶄新模式，是“一國兩制”理論體系創新的體現，

是國家尋求區域更好地協調、發展制度創新的新試點。 

人大常委會關於橫琴澳大校區的決定，僅僅是橫

琴開發的開端。隨着《橫琴總體發展規劃》的出台，

橫琴將逐步建設成為“一國兩制”下探索粵港澳合作

新模式的示範區，深化改革開放和科技創新的先行區

和促進珠江口西岸地區產業升級的新平台。4 未來的

橫琴島將成為內地社會主義與港澳資本主義的交滙

地，成為國家改革發展的最前沿，正如中山大學港珠

澳研究中心鄭天祥教授所說：“未來的橫琴，有條件

成為一個‘準自由港’。”他甚至還認為，橫琴全島

均有望被劃定為比保稅區更優惠的特殊海關區，屆時

商家、人流均可在島內享受保稅區政策，這將使橫琴

成為內地流動最自由的地區之一。橫琴島將當之無愧

地成為“新區中的特區，特區中的新區”，成為“先

試先行”的試驗台，成為中國第二輪改革開放的開

端，成為國家制度創新的“探測陣地”。5

橫琴島“一島兩制”的制度模式，使社會主義法

律制度與資本主義法律制度在同一地區並存，那麼，

為甚麼在中國單一制的國家結構之下，澳門大學租借

橫琴部分土地卻要在橫琴土地上實行澳門的法律呢？

許多人認為“在現有的法律框架內，澳大橫琴校區適

用澳門法律，的確是違反法律的”。6 也有人想到了

舊中國時期的“租界”，認為在橫琴地區應當參考

“租界”的模式進行管理。7 我們認為，人大常委會

決定將橫琴島的部分地區租借給澳門大學並實施澳門

法律，有着明確的理論基礎、相關的法律依據以及深

圳的先例可資借鑒，是“一國兩制”的偉大創新，是

合法的，是有意義的。 
 
 
一、橫琴決定之理論基礎──“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是由鄧小平首創的用以解決港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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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實現國家統一的基本國策。“一國”與“兩制”

是相互統一、不可分離的兩個方面，不能只講一個方

面而忽視另一方面。二者關係主要表現為：第一，“一

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認同“一國兩制”就

必須首先認同“一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一

條基本的準則，任何時候都要堅持、不動搖。認同“一

國”同時還意味着認同國家的主體是在中國共產黨領

導之下的社會主義。第二，“兩制”是“一國兩制”

之特色所在。一個國家往往只有一種制度、一種國家

結構形式；在中國，內地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港澳則

實行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此謂“一個國家，兩種制

度”。澳門特別行政區在基本法授權範圍之內高度自

治、“澳人治澳”。“只講高度自治，不講國家主權、

統一和主體是社會主義，那將形成‘兩國兩制’，只

強調國家的主權、統一和主體是社會主義，而不講高

度自治，那就成了‘一國一制’，都是不正確的。”8

有人認為授權澳大橫琴校區適用澳門法律是違背

“一國兩制”的，“‘一國兩制’是專用於解決國家

統一的特殊制度，適用於港澳這樣特殊歷史背景的地

方，即便履行了相關法律手續擴大其適用的地域範

圍，但由此可能引起的隨意性必須警惕和避免。”9 那

麼如何正確理解“一國兩制”與澳大橫琴校園適用澳

門法律的關係呢？首先“一國兩制”獨創性地發展了

國家結構形式的新模式。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單一制國

家，但是隨着港澳的回歸，國家在港澳設立了港澳特

別行政區，中國傳統意義上的單一制也隨之發生了變

化，港澳地區擁有獨立的立法權和司法權，其被授予

的權力，甚至大於聯邦制國家中的成員國政府。但是，

我們認為中國仍然是一個單一制國家，“一國兩制”

並沒有改變這一基本現狀，相反卻是對單一制的最新

詮釋。單一制與聯邦制國家的區別就主要表現在“剩

餘權力”的歸屬問題上。聯邦制下“聯邦政府與各成

員國政府之間的權力劃分由一部成文憲法明文界定，

‘剩餘權力’歸各成員國或者人民保留。”10 但是在

單一制國家，由於所有的權力都來源於中央政府，而

地方區域政府的權力都來源於中央的授權，因此，在

中國也就不可能存在所謂的“沒有明確歸屬的權

力”。一切權力，包括“剩餘權力”都歸中央政府，

在單一制下，只有“授權”而沒有分權。11 基於以上

的分析，我們可以認為，既然特區的所有權力都來源

於中央的授權，中央可以根據需要授予或者在特定情

況下收回特區的權力，那麼在橫琴地區，中央授予特

區在此興建校園也就變得無可厚非。全國人大常委會

完全可以依據其所享有的最高權力，依據相關法律12 

的規定作出授權。其次，“一國兩制”是一個開放的

理論體系，具有極強的包容性。“一國兩制”作為國

家基本國策，在提出之初並沒有刻意設定其理論邊

界，“一國兩制”的提出本來就是為了更好的處理港

澳台問題，它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理論創新，它理應

是開放的、包容的、創造性的。在這樣一個理論體系

的指引之下，橫琴開發的必然走向就是制度創新，通

過制度的創新實現經濟的突破發展。澳大橫琴校區實

施澳門法律作為制度創新的一環也就更加容易理解。

因此，將“一國兩制”僅僅視為“專用於解決國家統

一的特殊制度，適用於港澳這樣特殊歷史背景的地

方”是不適當的。最後，需要補充的是，人大常委會

授權港澳租用內地土地必須嚴格控制、謹慎操作，從

國家發展之大局出發，審慎決定。 
 
 

二、人大常委會決定之法律依據 
 
澳大橫琴校區適用澳門法律是否違反法律呢？不

同利益群體從各自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例

如，珠海方面的部分人大代表就強烈反對澳大橫琴校

區適用澳門法律13，他們認為在橫琴校區適用澳門法

律是違反《澳門基本法》的。理由如下：第一，《澳門

基本法》序言中規定，“澳門，包括澳門半島、氹仔

島和路環島”，即規定了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組成部

分，依據屬地原則，《澳門基本法》之效力範圍僅限於

澳門特別行政區，而橫琴島顯然不在澳門特別行政區

範圍之內，既然如此何以能適用澳門法律呢；第二，

序言還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特制定中華人民共

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實

行的制度”，第 11 條第 1 款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

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會、經濟制度，有關保障居民

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

制度，以及有關政策，均以基本法的規定為依據”，

由於《澳門基本法》是澳門地區位階最高的法律，澳

門所有的法律法規、政策都必須以《澳門基本法》為

依據，不得與基本法相抵觸，而根據前面的分析，橫

琴校區適用澳門法律超出了澳門行政區劃，於是在橫

琴適用澳門法律的決定是與基本法相抵觸的。14

之所以會產生上述觀點，我們認為，其關鍵原因

就在於沒有正確認識“一國兩制”之科學內涵。《中華

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1 條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

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

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澳門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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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琴“一島兩制”之法律問題探析 
 

法》在序言中明確規定按照“一個國家，兩種制度”

的方針構建澳門特別行政區。“一國兩制”並不是一

個封閉的、刻板的理論體系，它可以根據時代發展的

需求而適當伸縮，它應當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引之下適

當發展，如果固執地將“一國兩制”視為鐵板一塊，

顯然是背離了其基本內涵，是不利於港澳和內地協調

共進的。 
另外，根據《澳門基本法》第 20 條規定：“澳門

可享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

員會或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其他權力。”，所謂“其

他權力”，是指《澳門基本法》已經授予澳門特別行

政區的各項權力(如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

權和終審權)以外的權力。15《澳門基本法》作出如此

設計，體現了它的高度預見性和前瞻性。我們知道，

立法者在進行立法的過程之中很難周全考慮未來可能

發生的所有情況，一旦出現現實中需要解決而缺乏法

律依據的情況，法律本身的價值就會被消減。《澳門基

本法》立法過程中充分考慮到了這個問題，故在當中

規定全國人大、人大常委會或中央政府可以根據情況

授予《澳門基本法》中沒有的權力，這一補充性的規

定實際上將所謂的“剩餘權力”歸於中央，並且全國

人大、人大常委會或中央人民政府在需要的時候可以

將“剩餘權力”的部分再授予澳門特別行政區。這既

符合單一制國家的中央集權的要求，又能夠根據需要

授權，解決問題，促進發展。 
那麼，《澳門基本法》序言中規定的“澳門，包括

澳門半島、氹仔島和路環島”應該如何理解呢？我們

知道，澳門特別行政區包括澳門半島、氹仔島和路環

島，是載入《澳門基本法》這一憲制性文件的，澳門

的行政區劃是歷史形成的，也是《澳門基本法》予以

確認的，不能輕易改變。所以，人大常委會並沒有採

取“釋法”方式，重新解釋基本法，改變澳門特別行

政區之行政區劃，而是採取“授權”的方式。可以說，

雖然橫琴島不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範圍之內，但是，人

大常委會的此次決定本身並沒有改變特別行政權的行

政區劃，而只是“授權”澳大橫琴校區適用澳門法

律。在法律上，“所謂授權是指權力主體一方將其自

己的權力授予另一方行使。授權者對其自己授出的權

力有權監督，有權改變或撤銷授權。”16 就該《決定》

而言，人大常委會是授權者，澳門特別行政區是被授

權者。全國人大常委會作為授權者，可以在授權期滿

以後“繼續授權”，也可以根據情況的變化改變授權

的內容甚至收回授權。授權方式較為靈活，也易於接

受。它回避了“改變國有土地性質、改變行政地域區

劃的棘手問題，只是採取澳門特區租賃廣東珠海特定

區域的辦法”。17 因此，以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行政區

劃作為反對澳大橫琴校園適用澳門法律的理由是站不

住腳的，在澳大橫琴校區適用澳門法律與基本法也不

抵觸。 
“法律過界”現象，讓人想起歷史上的“租界”

和現在的各國大使館，但是我們也不必對此太過敏

感。我們認為真正需要考慮的，是怎樣才能通過互惠

互利的合作，使合作雙方利益最大化，促進粵港澳地

區協調發展，而不是糾纏於是否屬地管轄。18

 
 

三、適用特別行政區法律之先例借鑒 
 
在港澳與內地之間，曾經發生過三次港澳向內地

租借土地的先例，這三次先例無一例外地規定港澳在

租借地實施港澳的法律。於是這三次先例就成為澳大

橫琴校區實施澳門法律的可資借鑒的重要資源。這三

次先例分別是：2002 年澳門租用珠海土地興建新邊檢

樓及其配套設施，2003 年澳門在內地管理的水域填海

造地設立珠澳跨境工業區，以及 2006 年全國人大常委

會授權香港對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行使管轄權。這

三次租借先例都為橫琴校區適用澳門法律提供了制度

創新的實踐基礎。這三次租借先例，其中前兩次由國

務院以批覆的形式作出決定，行政指令色彩濃重；第

三次則採取人大常委會授權與香港本地立法相結合的

方式，依法辦事水平更高。為方便分析，我們在此將

這三次先例分為兩種模式，即國務院授權模式和人大

常委會授權模式。前兩個先例屬於國務院授權模式，

第三個先例則屬人大常委會授權模式。下面分別闡述： 
 
(一) 國務院授權模式 
國務院授權模式行政指令色彩濃厚，一般是採取

批覆的形式作出授權決定。下面依次分析由國務院授

權的兩個先例。 
第一，2002 年澳門租用珠海土地興建新邊檢樓及

其配套設施。澳門特別行政區地域狹小，2002 年興建

新邊檢大樓時由於用地緊張向中央提出佔用部分原屬

內地土地的請求。國務院同意了澳門的請求，並以批

覆的形式規定了主要制度。《國務院關於廣東省珠海市

和澳門特別行政區交界有關地段管轄問題的批覆》指

出“應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要求，同意將澳門特別行

政區與廣東省珠海市邊界的如下地段，即澳門特別行

政區關閘拱門以北至珠海邊防檢查站原旗樓之間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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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建澳門特別行政區新邊檢大樓及配套設施的地段，

交由澳門特別行政區管轄，從批覆之日起施行。”19

《國務院辦公廳關於澳門租用珠海土地興建新邊檢樓

有關問題的覆函》對此作了進一步的闡釋：“‘交由

澳門特別行政區管轄’，是指澳門特別行政區在租用

該地段期間對該地段具有行政管理權和司法權。”20  
2002 年 7 月 23 日，澳門與內地簽署關於租用珠海市

拱北聯檢大樓與澳門關閘之間的 2.8 萬平方米地段興

建新邊檢大樓及配套設施的《珠海市國有土地租賃合

同書》，批租年期 50 年，年租金為象徵性每平方米 10
元。21

第二，2003 年澳門在內地管理的水域填海造地設

立珠澳跨境工業區。珠澳跨境工業區是國務院發揮

“一國兩制”優勢，加強內地與澳門合作、互動發展

的重要舉措。根據《國務院關於設立珠澳跨境工業區

的批覆》，“在統一規劃的前提下，珠海園區、澳門園

區由珠海市人民政府、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分別管

理。填海形成的澳門園區的土地所有權屬於國家所

有，使用權歸屬澳門特別行政區，由澳門特別行政區

進行司法和行政管轄；今後，澳門特別行政區填海造

地，仍應與廣東省人民政府和國務院有關部門協商後

報國務院個案批准。珠海園區利用灘塗和填海造地，

要依照有關法律法規規定辦理。”“珠澳跨境工業區

建成後，珠海邊境管理線由現邊線向外延伸至珠海園

區邊線，在珠海園區臨澳門邊線建設隔離、監控、管

理等設施。”22

這兩個先例都是由國務院以批覆的形式作出，並

且授予澳門特別行政區在行政區之外的相關區域進行

管轄，具體地說，就是由澳門特別行政區享有行政管

理權和司法權。國務院是國家最高行政機關，其有權

授予澳門特別行政區相關的行政管理權限，但是國務

院不是司法機關，無權授予澳門特別行政區對這兩個

地區行使司法管轄權。所以說，國務院授予澳門特別

行政區對前述兩個地區享有司法管轄權有超越憲法所

規定的權限之嫌。因此，在以後的實踐中，應當消除

由國務院授予司法管轄權的情況。 
 
(二) 人大常委會授權模式 
“為了緩解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交往日益增多

帶來的陸路通關壓力，適應深圳市與香港特別行政區

之間交通運輸和便利通關的客觀要求，促進內地和香

港特別行政區之間的人員交流和經貿往來，推動兩地

經濟共同發展，”2006 年 10 月 31 日，第十屆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通過了《全國

人大常委會關於授權香港對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實

施管轄的決定》，根據該決定“在深圳灣口岸內設立港

方口岸區，專用於人員、交通工具、貨物的通關查

驗”，並且“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深圳灣口岸啟用

之日起，對該口岸所設港方口岸區依照香港特別行政

區法律實施管轄。香港特別行政區對深圳灣口岸港方

口岸區實行禁區式管理。”23 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之

後，國務院向廣東省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發出了《關於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管轄的深圳灣

口岸港方口岸區範圍和土地使用期限的批覆》，根據該

批覆“一、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範圍包括港方查驗

區和與之相連接的深圳灣公路大橋部分橋面。港方查

驗區總用地面積為 41.565 公頃。深圳灣公路大橋部分

橋面指從港方查驗區東南部邊界至粵港分界的部分。

二、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的土地使用權，由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府同廣東省深圳市人民政府簽訂國有土地

租賃合同，以租賃的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期限自口岸

啟用之日起至 2047 年 6 月 30 日止。經雙方協商並按

程序報經國務院批准，可提前終止土地使用權或者在

租賃期滿後續期。”24 之後，深圳市人民政府與香港

特別行政區政府按照國務院批覆的規定於 2007 年 6
月 28 日簽署了《深圳灣口岸港方查驗區國有土地租賃

合同書》和《深圳灣口岸港方查驗區國有土地土地開

發費協議書》，明確了深圳與香港之間的權利義務關

係。為了加強對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的管理，香港立

法會於 2007 年 4 月 26 日通過了《深圳灣口岸港方口

岸條例》，該條例規定，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為禁區，

香港法律適用於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港方口岸區視

為位於香港以內的地域，法院具有司法管轄權聆訊和

裁定因本條例的施行而產生的任何民事或刑事訟案或

事宜，一如它就香港法律在香港的施行而具有司法管

轄權一樣。 
此次人大常委會授予香港特別行政區對深圳灣口

岸港方口岸進行管轄的先例更加重視依法辦事。根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57 條規定：“中華人民共

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它的常

設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 58 條規

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

員會行使國家立法權。”由此，全國人大常委會是最

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常設機關，在全國人大閉幕期間，

有權實施部分國家權力。而根據第 85 條規定：“中華

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國家權

力機關的執行機關，是最高國家行政機關。”因此由

全國人大常委會授予香港特別行政區對深圳灣口岸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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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口岸司法管轄權顯然比由國務院授予擁有更為充分

的法律依據。而根據《香港基本法》第 20 條規定：“香

港特別行政區可享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及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其他權

力。”另外，此次先例香港立法會制定了《深圳灣口

岸港方口岸條例》25，以法律的形式詳細闡釋相關法

律問題，值得澳門特別行政區借鑒。因為，儘管人大

常委會的決定明確規定澳大橫琴校區適用澳門法律，

但是這並沒有解決所有需要解決的法律問題，例如，

澳門部分法律原來已經規定有明確的地域適用範圍是

否還要據此擴大，一些民商法和行政法的適用條款是

否要相應調整，都需以特定立法方式制定或修訂澳門

本地法律來完成。26

 
 
四、意識形態與司法管轄權的再思考 

 
對於為甚麼由澳門司法機關對澳大橫琴校園行使

司法管轄權的問題，上文討論已經作出了較為全面的

論述，但是越來越多的學者注意到，大學校園是一個

特殊的場域，這裏崇尚“獨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

這裏往往是一個國家思想最為活躍的地方。於是不難

發現，在澳大橫琴校區這一特殊場域，社會主義意識

形態與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共處一地，產生了直接碰撞

的可能性，正如澳門學者永逸所說“無論是澳門大學

整體搬遷往橫琴，還是澳門大學的教學、生活設施部

分搬往橫琴，都將會遇到‘一國’與‘兩制’的衝突

的問題。這是因為，澳門大學與工廠不同，它是屬於

上層建築尤其是意識形態範疇的。在教學、研究、研

討過程中，和學生的課餘政治活動中，必會有碰觸到

在‘兩制’條件下合法，但在‘一國’條件下卻是屬

於違法的內容。另外，學校圖書館的館藏，教職員工

和學生的私人藏書，都有不少與在‘一國’範疇下必

須實施‘四項堅持’有所抵觸的書刊”。27 那麼我們

應當如何應對這一問題呢？學者們提出了不同的對

策。例如，有學者認為應當“對橫琴校區的‘半封閉

管理’進行詳細規定；不允許任何個人和團體在橫琴

校區內進行遊行、示威、靜坐等以及其他與教學無關

的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活動。”28 如果我們採納這種

觀點，那麼在澳大橫琴校區所面臨的就不僅僅是意識

形態與司法管轄權之間的衝突問題了，而是大學之獨

立精神與國家權力對抗的問題了。採取激進的“不允

許任何個人和團體在橫琴校區內進行遊行、示威、靜

坐等以及其他與教學無關的違反四項基本原則活動”

的措施，並不能解決問題，反而有可能激化問題。另

外，《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授權香港對深圳灣口岸港方

口岸區實施管轄的決定》規定在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

區“禁區式管理”；而《關於授權澳門特別行政區對

設在橫琴島的澳門大學新校區實施管轄的決定》則僅

僅規定“隔開管理”。為了維護國家安全和防止違法

犯罪活動，“禁區式管理”要求“除了執勤的人員和

經過許可的人員以外，另外是過境的司機和旅客，其

他人都不得進入禁區。”29 從措詞上看“隔開管理”

的自由程度明顯高於“禁區式管理”。澳門居民均可

自由出入澳大橫琴校區，當然，由於澳大橫琴校區與

橫琴島其他地區“隔開管理”，橫琴島其他地區居民

如果想要進入澳大橫琴校區仍然需要經過邊檢。由此

可知，在“禁區式管理”的情況下，“不允許任何個

人和團體在禁區內進行遊行、示威、靜坐等與進出境

通關查驗無關的活動”30 尚且可以理解。但是在實施

“隔開管理”的地方，仍然實施類似措施則未免苛刻。 
那麼應當如何解決意識形態與司法管轄權的衝突

呢？首先，必須保證澳大橫琴校區的辦學自主性。根

據《澳門基本法》第121條規定：“澳門政府自行制定

教育政策，包括教育體制和管理、教學語言、經費分

配、考試制度、承認學歷和學位等政策，推動教育的

發展。”在這裏，基本法明確賦予澳門政府“自行制

定教育政策”的權力，這意味着澳門可以實施不同於

內地的教育制度，在教育政策和教育制度方面，澳門

特別行政區亦享有高度自治。而《澳門基本法》第121
條規定：“澳門各類學校均有辦學的自主性，依法享

有教學自由和學術自由。各類學校可以繼續從澳門以

外招聘教職員和選用教材。學生享有選擇院校和在澳

門以外求學的自由。”在這裏基本法明確賦予澳門

“各類學校辦學的自主性”，澳門大學作為澳門諸多

學校中的一所自然享有此項權利。正如前行政長官何

厚鏵所說：“新校區的管轄權問題是澳大師生和澳門

居民關注的熱點，人大常委會授權澳門依照特區法律

實施管轄，確保澳大的辦學自主權。”31 其次，根據

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橫琴島澳門大學新校區與橫琴

島的其他區域隔開管理”，根據澳門大學橫琴建校的

規劃方案，將繼續保留“一河兩岸”的現有景觀以及

河上航道的通航能力。澳門將在澳大橫琴校區與澳門

之間修建河底隧道，大學的師生、居民、學生等都可

自由進出校園，無需經過邊檢。32 這樣，澳大橫琴校

區與橫琴島其他地區實際上並沒有直接的接觸。橫琴

島其他地區的公民不能隨意進出澳大校區。在這種情

況下，兩者並沒有直接的往來，而以意識形態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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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禁止遊行、示威、靜坐等限制人權措施的口實實

在欠缺考量。 
總之，人大常委會既然已經將橫琴島一部分租借

給了澳門大學，並允許澳門在此地實施澳門法律，進

行“澳門化管理”，我們就應持更為開放的態度面對

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而不是囿於是否違反“一國兩

制”、是否違法等問題的狹隘論辯。對於內地，當務

之急是根據《橫琴整體發展規劃》，尋找推動粵港澳緊

密合作的有效機制，促進橫琴地區的發展步伐；而對

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應當及時針對澳大橫琴校區立

法，確保未來澳大橫琴校區的安全、秩序，促進澳門

大學在新校區的發展。 
 

 
 
註釋： 
                                                 
1 賀海峰：《橫琴：一島如何“兩制”》，載於《決策》，第 11 期，2009 年，第 40-42 頁。 
2 同上註，第 41 頁。 
3 鄭渝川：《“澳法管橫琴”，珠海怎麼辦？》，載於南都網：http://epaper.nddaily.com/B/html/2009-04/08/content_752 

666.htm，2010 年 5 月 5 日。 
4 《國務院關於橫琴總體發展規劃的批覆》，載於珠海新區門戶網站：http://www.hengqin.gov.cn/news_view.aspx?id=1236，

2010 年 4 月 25 日。 
5 徐智慧：《橫琴：一島兩制》，載於《南風窗》，第 21 期，2009 年，第 71 頁。 
6 郭天武、陳迪：《論澳門大學橫琴校區的法律適用》，載於《澳門研究》，第53期，2009年，第33頁。 
7 見趙國強：《澳門大學遷至橫琴後管理模式探析》，載於《澳門日報》，2009 年 4 月 8 日，第 F05 版。根據趙國強教授的

觀點“就‘租界’概念而言，無非是指一方將屬於自己所有或使用的土地，通過租借的方式，租給他方使用和管理。”

因此，“如果澳大搬遷後採用‘租界式’管理模式，那麼，在‘租界’範圍內，其管理權屬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總而言

之，在‘租界’內，一切管理將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運作。比如，‘租界’內的安全，由澳門特別行政區負責；

發生在‘租界’內的所有司法案件，包括民事訴訟、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案件，都將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依照澳門特

別行政區法律審理。”趙教授所採用的“租界”定義實際上是“租界”一詞的原意，其與內地對“租界”一詞的通常理

解不同。在內地，我們對“租界”一詞的理解已逐漸脫離其原意，而傾向於將“租界”理解為“近代外國侵略者在中國

通商口岸劃分出的、由他們全面掌握管理權的特定地區。”(相關資料載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現代經濟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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